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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ZDR-2018-0020003 

 

枣庄市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
 

 

台政办发〔2018〕25号 
 

 

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印发台儿庄区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
领取人员资格认证暂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运河街道办事处，经济开发区，区政府各部门单

位，各大企业: 

《台儿庄区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资格认证暂行

管理办法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8 年 9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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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儿庄区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 
资格认证暂行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享受人员信

息采集和资格认证(以下简称“信息采集和资格认证”)工作，保

证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安全，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

关于全面取消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集中认证的通知》(人社厅

发〔2018〕54号)和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转发人

社厅发〔2018〕54 号文件做好我省取消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

集中认证有关工作的通知》(鲁人社发〔2018〕192号)等有关规

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全面取消领取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资格集中认证。 

第三条 建立领取居民养老保险待遇资格静默认证制度，

通过大数据共享和分析的方式，堵塞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的漏

洞，保障基金安全。 

第四条 资格认证对象为辖区内按月领取居民基本养老保

险待遇的居民。 

 

第二章  资格认证责任主体 

 

第五条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居民养老保险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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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，负责组织全区范围内资格认证工作，会同有关部门

对资格认证工作进行综合协调，指导、督促、检查各镇(街)及有

关部门做好资格认证工作。 

第六条 区公安分局负责提供并核对每月销户人员、户籍

变更人员信息。 

第七条 区民政局负责提供并核对每月居民殡葬基本信息。 

第八条 区司法局负责提供并核对被判刑及刑满释放居民

信息。 

第九条 区民族宗教局负责提供并核对少数民族死亡信息。 

第十条 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负责提供并核对危、重病人

员信息。 

第十一条 各镇(街)作为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资格

认证责任主体，具体负责本辖区内资格认证、养老金追缴和相

关资料上报，负责受理业务咨询、查询、举报和情况公示，每月

向区级经办机构上报待遇领取人员增减员情况;村(居)委会、协

理员在各镇(街)领导下，配合做好本村居范围内的资格认证、

情况公示等工作，及时上报本村待遇领取人员增减员情况。 

 

第三章  资格认证统计报告 

 

第十二条 报告人: 

待遇领取人、待遇领取人的亲属(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

人)、协理员、村(居)委会、各镇(街)人社所为报告人。在本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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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社区)居住的待遇领取人员死亡的，由村(居)委会负责报告;不

在本村(社区)居住的，由其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负责报告

村(居)委会，法定继承人有一个以上的，每个法定继承人均有

报告村(居)委会的义务。镇(街)人社所负责本辖区内的汇总上

报工作。 

第十三条 报告内容: 

1.到龄领取人员的本人银行账号、有效身份证明等; 

2.待遇领取人员死亡的; 

3.待遇领取人员下落不明超过 6个月的; 

4.待遇领取人员被判处拘役、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被劳动

教养的; 

5.待遇领取人员出国(境)定居的; 

6.待遇领取人员同时享受两种以上社会养老保险待遇，或

跨地区重复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的; 

7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。 

第十四条 报告需提供的资料: 

参保人员死亡的，需提供包括医院出具的死亡证明，或民政

部门出具的火化证明(非火化除外)，或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注

销证明，或民族宗教部门出具的少数民族死亡证明等资料;人员

失踪宣告死亡的，应提供司法部门出具的宣告死亡证明，以及

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的有效身份证明，能够确定其继承权

的法律文书、公证文书等。 

出国(境)定居的，应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及出国(境)定居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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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。 

第十五条 报告程序: 

当待遇领取人员出现应报告的情况时，村(居)委会须将有

关资料汇总签字盖章后，于每月 15 日前报镇(街)人社所，人社

所审核后签字盖章，于每月 20日前报区级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

构。区级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据此确定对待遇领取人员进行

待遇发放、终止或停发。 

第十六条 部门协助资格认证报告:每月 15 日，区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将由专人负责同区公安分局、区民政局、区司

法局、区民族宗教局、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获取相关信息，形成

资格认证报告。 

 

第四章  资格认证公示、备案、稽查 

 

第十七条 公示举报:村(居)委会要对待遇领取人的基本

情况登记造册，每年的 2 月份、8月份将资格认证结果在村政务

公开栏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 5 天，并留存公示视频或照片

资料归档备查，认证公示情况于每年 3 月 10 日、9 月 10 日前报

区级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备案。同时，公示期间要公布举报

电话和监督电话，受理群众举报，及时处理举报问题，并通报处

理结果。 

第十八条 建立台账:各村(居)委会根据认证公示结果，建

立资格认证台账，村主任、协理员签字，并加盖村(居)委会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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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，上报镇(街)审核后，报区人社局备案。 

第十九条 稽查:区人社局组织区、镇(街)两级经办机构，

每年开展 1-2次待遇领取人员基本情况随机抽样稽查;同时，视

情况对个别村(居)、进行重点稽查，对举报情况随时稽查。 

 

第五章  资格认证处理结果 

 

第二十条 待遇的终止:镇(街)人社所每月统计报告中，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区级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终止其养老保险

待遇。 

1.待遇领取人员死亡的; 

2.待遇领取人员出国(境)定居的; 

3.待遇领取人员同时享受两种以上社会养老保险待遇，或

跨地区重复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的; 

第二十一条 待遇的停发:镇(街)人社所每月统计报告中，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区级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停发其养老保

险待遇。 

1.下落不明超过 6 个月、已申报失踪或户口登记机关暂时

注销其户口的; 

2.领取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或被劳动教养的; 

3.待遇领取人员未能进行待遇领取信息采集的; 

4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。 

第二十二条 待遇的补发:对下落不明超过 6个月的，从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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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个月起开始停发养老保险待遇，后依法被宣告死亡的，按照死

亡的有关规定计发死亡待遇，终止养老保险关系;下落不明超过

6 个月的人员重新出现，根据镇(街)人社所每月统计报告，经区

级居民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确认仍具有待遇领取资格的，恢复发

放养老金。符合补发条件的从停发之日补发。待遇领取人员被

判刑后，服刑(含缓刑或假释)期间不享受养老保险待遇，从刑

满释放后的次月续发养老金，停发期间的待遇不予补发。 

第二十三条 待遇的追缴:待遇领取人员因死亡、判刑等不

具备领取资格，其亲属或其他人员冒领、骗领养老保险待遇的，

由镇(街)负责依法追回冒领骗领养老金;对拒不退还冒领骗领

的，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

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

 

第六章  资格认证责任追究 

 

第二十四条 各镇(街)人社所、村(居)委会、协理员要按

规定做好信息统计上报工作，严禁瞒报、漏报、错报。未按规定

上报养老金领取人员自然减员情况，造成养老金损失的，要严

格按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，由镇(街)负责追回养老金损失。 

第二十五条 在资格认证工作中，镇(街)、村(居)委会和

协理员要严格按政策和程序办理资格认证手续，发现弄虚作假

者，要严肃处理，按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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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  附则 

 

第二十六条 国家已有相关规定或重新作出规定的，从其

规定。 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
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，《台儿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台

儿庄区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信息采集和资格认证办

法的通知》(台政办发〔2017〕35号)文件同时废止。 


